
院培〔2025〕42 号

关于举办城市更新培训班（可持续机制与

模式专题）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入

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，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

作会议精神，按照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的

要求，进一步认识实施城市更新对于促进城市结构优化、推

动城市内涵式发展、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重大意义，有力有

序有效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，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，全

国市长研修学院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）拟定于 2025

年 8 月和 9 月在西安市、桂林市举办“城市更新培训班（可

持续机制与模式专题）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

一、培训内容

（一）《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》解读；

（二）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；

（三）城市（县）体检与城市更新；

（四）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；

（五）老旧小区及住宅居民自主更新；

（六）完整社区建设和“一老一小”设施建设；

（七）开发性金融支持城市更新；

（八）Deepseek 等人工智能赋能城市建设；

（九）城市更新经典案例剖析；

（十）现场教学考察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各地住房城乡建设、规划等部门从事城市更新、智慧城

市、历史文化保护、社区建设等相关工作同志；企事业单位、

城投公司从事城市更新、智慧城市、历史文化保护、社区建

设等相关工作同志。

三、培训时间及地点

第一期

时间：2025 年 8 月 26 日-30 日（26 日报到，30 日疏散）

地点：西安市（具体地点另行通知）

第二期

时间：2025 年 9 月 14 日-18 日（14 日报到，18 日疏散）

地点：桂林市（具体地点另行通知）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培训班将邀请住建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和地方相关

主管部门负责人进行授课，培训结束后颁发学院结业证书。





附件：

城市更新培训班（可持续机制与模式专题）报名回执表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

姓名 性别 所在省份 单位及职务职称 手机

单位发票名称（必填）

纳税人识别号或单位社会信

用代码（必填）

发票类型
（请在方框

内打√）

电子发票□ 接收邮箱：

纸质发票□ 邮寄地址：

备注

注：

1.此表不够，可自行复制；

2.通过银行汇款缴纳培训费学员请携带汇款凭证打印件，以便核实汇款情况；

3.发票类型中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请两者选一，电子发票需填写接收邮箱，纸质

发票需填写邮寄地址。




